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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2〕113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三人：廖某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5 日作出的《工伤认定

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涉案工伤认定），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向本府

申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涉案工伤认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由包工头杨某某招用，申请人对第三人

在某某工程项目中的具体工作情况及2021年 8月17日的受伤情

况不知情，是在事故发生后才从杨某某处了解到相关情况。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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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属于申请人招用，申请人没有管理第三人和安排其工作，也

未对其发放工资报酬。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，

而是杨某某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。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

的用于证明劳动关系的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是伪造的，该合同上

的印章非申请人所盖，也与申请人印章明显不同。

被申请人认定由申请人承担第三人的工伤保险责任，等同于

直接认定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法律关系，明显缺乏事实

和法律依据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

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仅有权认定第三人是否属于工伤，无权认

定应由申请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关于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

成立劳动法律关系及申请人应否承担第三人的工伤保险责任的

问题，应当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依法审理确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涉案工伤认定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

2022 年 2 月 24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

称其在申请人承包的某某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变电站项目）工地

从事木工工作，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项目施工现场作业过程中

不慎从高处架子上摔落受伤，后去往某某医院治疗，被诊断为“1.

腰椎骨折（腰 1 椎体爆裂性骨折并椎管占位）；2.腰部脊髓损伤；

3.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（左侧第 3-9 肋及右侧第

5-9 肋骨折）；4.肺挫伤（双肺下叶挫伤）”，要求认定为工伤。

被申请人受理该案后，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向申请人邮寄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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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。申请人于同年 3 月 24 日向被申请人

邮寄提交《关于廖某某要求工伤认定的情况说明》《工资结付说

明》《包工头承诺书》和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依

法履行调查核实职责，先后对第三人、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朱某

红进行调查询问，制作调查笔录。综合以上证据材料，被申请人

确认申请人将其承接的变电站项目分包给自然人杨某某，杨某某

招用第三人在该项目从事木工工作，第三人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

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不慎从高处架子上摔落受伤的事实。依据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

到事故伤害的；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5 日作出涉案

工伤认定，并于同年 5 月 7 日、5 月 8 日分别送达第三人和申请

人。

二、申请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

本案争议焦点是：在申请人和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

下，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第三人在工作中因工受伤的工伤保险责

任。

首先，关于工程项目中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因工伤亡的

工伤保险责任问题，相关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。原劳动和社会

保障部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

12 号）第四条规定：“建筑施工、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（业

务）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，对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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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，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

用工主体责任”。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，使用劳动者的承包方不具备用人单位

资格的，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”。《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<工伤保险条例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34 号）第七条规定：“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

承包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将承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

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

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

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4〕9 号）

第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

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……（四）

用工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

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

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”。上

述法律法规均明确以下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确定原则：工程（业

务）发包、转包、分包等特殊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的，不管工程

（业务）是发包、转包还是分包，也不管上述发包、转包、分包

是否合法，均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将其承包的变电站项目工程木工分项分包给不具备

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杨某某，杨某某招用第三人到上述项目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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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木工工作，第三人在作业过程中不慎从高处架子上摔落受伤，

申请人依法应当成为承担第三人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。

其次，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

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”之

规定，因申请人注册地在广州市海珠区，本局作为申请人注册地

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对涉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管辖

权限，并具有认定申请人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权限。同时，

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

后，有权向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自然人追偿，法律法规

也已赋予申请人相关救济权利。

再次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将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的前

提只是一般规定，被申请人系适用工伤认定中的特殊情形处理规

定，认定申请人依法承担第三人的工伤保险责任。申请人以其与

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，否定其应承担第三人的工伤保

险责任，且将涉案工伤认定等同于认定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

劳动关系，明显属于对工伤保险法律法规的曲解。

最后，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。在工伤认定举证

期间，申请人确认第三人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变电站项目因工受

伤事实，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，也没有提供第三

人在事故伤害中存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的“故意犯

罪、醉酒、吸毒、自残、自杀”等工伤认定法定排除情形的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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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材料。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

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

任”之规定，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申请人承担。

综上所述，涉案工伤认定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

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恳请上级行政机关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2 月 24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

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载明，2021 年 8 月 17 日，第三人在施工过

程中从 4 米高的架子上摔下，要求认定工伤。

2021 年 8 月 17 日 11 时 15 分的诊疗记录载明，第三人自诉

1 小时前从 4 米高处摔下，伤后致腰部、胸部、双小腿等多处疼

痛，活动受限，呼 120 出车接入医院。第三人在某某医院接受治

疗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。《出院证明书》记载申请人的出院诊断

结果为：1.腰椎骨折（腰 1 椎体爆裂性骨折并椎管占位）；2.腰

部脊髓损伤；3.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（左侧第

3-9 肋及右侧第 5-9 肋骨折）；4.肺挫伤（双肺下叶挫伤）。

第三人提供的《广州市劳动合同》载明用人单位为申请人。

第三人提供的《新进场人员三级安全教育登记卡》《新员工入场

安全教育培训手册》载明第三人参与变电站项目的施工安全教育。

苟某某、廖某学、廖某林出具《证言证词》，证实第三人在变电

站项目施工过程中从高处摔下受伤送院。

2022 年 3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受理该案，于翌日作出《工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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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并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寄出前述通知书。申

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收到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于翌日

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关于廖某某要求工伤认定的情况说明》，说明

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第三人可能存在伪造申请人合

同文件的情况。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收到申请人的情况

说明。

申请人提交的《合同审批》《杨某某班组工程进度款申请单》

记载变电站项目木工分项由杨某某木工班组承包。杨某某于2022

年 3 月 10 日向申请人出具《工资结付说明》，说明杨某某负责变

电站项目的部分施工，并招用廖某学、第三人、朱某伟、廖某林

做木工，全部工资已经付清。

2022 年 4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第三人。《调查笔录》载

明其陈述如下：1.杨某某从申请人处承包木工业务。2021 年 4

月，杨某某联系廖某学带工人到变电站项目工地干活。第三人进

入工地时与申请人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和三级安全教育等材料。

第三人在变电站项目工地做木工，负责搭建、加固模板。正常工

作时间是 6:00-10:00,14:00-18:30，由杨某某登记工作时间，

杨某某与廖某学核对后给工人发放工资。2.2021 年 8 月 17 日，

第三人站在 4 米高的钢架上安装作业时因脚下打滑摔落，工友们

打了120，廖某林和杨某某跟着救护车送第三人到某某医院治疗。

第三人当天住院直至 11 月 15 日出院。医疗费用由杨某某转给廖

某林，廖某林再支付给医院。3.第三人出院后回到工地宿舍居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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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法律顾问曾找第三人商量待遇问题，

但没有给答复。

2022 年 4月 26日，被申请人询问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朱某红。

《调查笔录》载明其陈述如下：1.第三人不是申请人职工。第三

人是申请人在变电站项目的木工包工头杨某某个人请的工人。申

请人和杨某某签订了书面协议。申请人将工程款转账给杨某某，

再由杨某某转账给廖某学，再由廖某学转账给第三人等。工钱的

具体分配由廖某学等人协商。2.第三人和廖某学、朱某伟、廖某

林在变电站项目做木工，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由杨某某安排。

申请人不对第三人作任何管理，也不清楚第三人在项目工地的工

作情况。申请人没有和第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第三人提供的

合同不是申请人与其签订的。3.申请人确认第三人于 2021 年 8

月 17 日在变电站项目施工作业现场不慎从高处架子上摔落受伤

的事实。第三人的医疗费用由申请人转账给杨某某，再由杨某某

去医院支付。

2022 年 4 月 2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关于廖某某提

供的<劳动合同>是伪造的说明》，说明第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系

伪造的。

2022 年 5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工伤认定，于 5 月 6

日邮寄给申请人和第三人。第三人于翌日收到涉案工伤认定，申

请人于 5 月 8 日收到涉案工伤认定。

以上事实，有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商事登记信息、劳动合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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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安全教育登记卡、病历材料、疾病诊断证明书、证言证词、

受理回执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其回复、邮寄证明、授权委托

书、合同审批表、工程进度款申请单、工资结付说明及证据、包

工头承诺书、调查笔录、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

对本辖区内工伤认定申请进行调查处理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

职权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

受到事故伤害的；……”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劳社部发［2005］12 号）第四条规定：“建筑施工、矿山企

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（业务）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

格的组织或自然人，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，由具备用

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”。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，使用劳动

者的承包方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，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

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”。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<工伤

保险条例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[2013]34 号）第七条规

定：“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将承

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

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由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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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

保险责任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4]9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：

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……（四）用工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将

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

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用工单位为

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被申

请人的调查笔录可证明，申请人承包变电站项目工程，并将该项

目工程的木工部分分包给杨某某。杨某某招用第三人等人具体实

施木工作业。被申请人的调查笔录和第三人病历材料可证明，第

三人于2021年8月17日在变电站项目施工作业现场不慎从高处

架子上摔落受伤并被送院治疗。因此，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申请

人将承包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杨某某，杨某某招用

的第三人在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作原因受伤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

人依法应当承担第三人受伤的工伤保险责任，符合上述规定。申

请人以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涉案工伤认定

违法，与上述规定不符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，

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

位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



— 11 —

认定申请，于 2022 年 5 月 5 日作出涉案工伤认定，于 5 月 7 日

邮寄送达第三人，于 5 月 8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

出的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


